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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6〕57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
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ST嘉澳，

A股证券代码：603822；

沈 健，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

理；

吴逸敏，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兼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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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秘书。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〔2026〕13 号，以下简称《决定书》）查明的有关事实，截至

2021年 12月，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嘉澳

环保或者公司）子公司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

20000吨环保增塑剂项目（以下简称环保增塑剂项目）试生产结

束，已通过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并

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但未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——固

定资产》第九条和第十四条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——借款费

用》第十三条等规定及时将上述环保增塑剂项目结转至固定资产

并计提折旧，也未准确核算相应的借款利息，迟至 2024 年 6月

才进行结转，导致嘉澳环保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和 2023年年

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。其中，2022 年虚减营业成

本 13,444,175.77元，虚减财务费用 5,767,483.35元，虚增利润总

额 19,211,659.12 元、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28.91%，虚

增净利润 15,258,202.58元、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绝对值的 49.06%；

2023 年 虚 减 营 业 成 本 13,558,188.38 元 ， 虚 增 利 润 总 额

13,558,188.38 元、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63.72%，虚增

净利润 10,441,351.18元、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的 200.38%，且 2023

年净利润由亏损转为盈利。2025年 4月 29日，嘉澳环保披露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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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》，对前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

券法》）第七十八条第二款、第七十九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23年 8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

年 8月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1.1条、第 2.1.4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根据《决定书》认定，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沈

健，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，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，未能保证 2022

年年度报告和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嘉澳环保

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时任财务总监

兼董事会秘书吴逸敏，分管嘉澳环保财务和信息披露工作，未勤

勉谨慎履行职责，未能保证 2022年年度报告和 2023年年度报告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嘉澳环保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。上述人员未勤勉尽责，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

责任，违反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三款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

年 8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.2条、第 4.3.1条、第 4.3.5条、

第 4.4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

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（二）申辩理由

对于上述事项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提出如下申辩理由：

一是案涉行为属于复杂技术背景下的会计判断偏差，相关项



-4-

目长期处于需要持续投入、调试和改进的状态，直至 2024 年 6

月才具备连续、稳定生产的能力。本次差错更正是基于事后视角

对事前会计估计的重新评估。二是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在履职过程

中依赖于内部财务团队、外部审计机构、项目技术方的专业意见，

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，对会计差错无主观故意。三是公司已主动、

及时纠正差错，消除不良影响，积极配合调查，违规情节轻微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自律

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

第一，公司未及时将在建工程结转至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，

导致相关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上述违规行为已经行政处罚查

明认定，违规事实清楚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所称相关事项系会计

判断偏差导致、无违规故意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，应当对定期报

告存在虚假记载负有相应责任。

第二，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，有关责任人作为公司生产

经营的主要责任人及财务专业人员，应当审慎履职，合理确定在

建工程转固时点，不能仅以依赖外部专业意见为由免除自身的勤

勉尽责义务，有关责任人未提供实质、充分证据证明已对相关事

项勤勉尽责,对其所称已尽合理注意义务的理由不予采纳。

第三，案涉事项导致 2022年、2023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存

在虚假记载，涉及金额、占比较大，且导致 2023 年净利润由亏

损转为盈利，严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真实财务数据的理解和判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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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更正、配合调查等系应尽义务，不足以减轻违规责任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自律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

审核通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8月修订）》第 13.2.1

条、第 13.2.3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

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——纪律处

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沈

健、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吴逸敏予以公开谴责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浙江省地方金

融管理局，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被公开谴责的

当事主体如对上述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个交易日内向本

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

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

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

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

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

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

再次发生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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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

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6年 4月 23日


